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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方（甲方）：海南临高新调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接收方（乙方）：XX







 签订地点：海南省临高县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海南省临高县宝路罗非鱼陆基工厂化项目剩余土方处置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结余处置物的项目名称
海南省临高县宝路罗非鱼陆基工厂化项目剩余土方处置。
二、处置物的数量、价格
1.数量：处置物的数量暂按目前临时堆放的估算量为108464.40/m³，双方最终的结算总量以乙方实际接收总量为准。乙方不得因最终实际接收的量大于或小于估算量而拒绝接收和结算。
2.价格：结算单价为含税价每方6.84元/m³元（含13%增值税），结算总价为结算总量乘以结算单价。
三、处置物的接收期限、地点和接收数量
1.接收期限：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开始接收处置物。乙方不得以实际运输量大于挂牌时的估算量而延期接收时间。
2.接收地点：临高县多文镇红华农场美珠村地段。
3.接收数量：接收数量以甲乙双方和项目业主、项目监理单位共同对现场运输车辆的接收运输量为准，并作为最终结算数量的依据。
四、接收运输、交接计量标准及费用
1.接收运输：乙方负责组织运输车辆到接收地点进行接收处置物。接收过程中，乙方必须使用手续齐全、设备完善的车辆，并符合行业部门要求的运营有关规定。处置物在接收、装卸、运输过程中的一切风险与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作业安全、道路通行安全等）均由乙方承担。处置物自装车完毕即视为符合交接标准，处置物的全部风险自装车时发生转移由乙方负责，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货。
2.接收费用：处置物接收中产生的运输费用及其它交接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3.交接计量标准：在处置物的交接中，乙方认同处置物的现状作为交接标准，甲方视同乙方在竞买前已现场充分了解处置物的现状，乙方不得对处置物的现状提出异议而拒绝接收。本次处置的处置物按车厢容积（即虚方）单位为立方米进行计量结算。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1]五、合同金额、预付款项、结算方式
1.合同金额：暂按摘牌总金额签订合同，自《处置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竞得人须向我司支付40%成交价款，款项缴至我司指定专户，逾期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金。
甲方收款账户：
户  名：海南临高新调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高支行
账  号:6005811700015
[bookmark: OLE_LINK49]2.进度款项：当乙方接收处置物数量的总金额已达到所预付的40%金额时，需支付进度款项才能继续接收处置物。接到付款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进行付款。
3.结算方式：处置物接收完成后，以乙方实际接收总数量作为结算总量，按结算总量乘以处置单价计算结算总金额，按多退少补的原则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结清。
4.开具票据：甲、乙双方办理处置物结算手续后，根据国家税务局规定，甲方应向乙方开具13%增值税发票。
六、其他条款
1.所有处置的数量以实际接收量为准，若因甲方原因造成交接无法进行时，甲方可以提出停止合作，不视为甲方违约，甲方将乙方的余款于7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
2.甲方根据接收计划在接收时间内安排乙方接收。如乙方因项目需求延长接收时间，双方可商议解决交付时长。
[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8]3.乙方认同处置物的目前现状和所处现场的交通道路等条件，不能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绝接收。
七、违约责任
1.乙方无正当理由拒收处置物或中途违约的，由此给甲方带来损失的，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向甲方支付摘牌总金额10%的违约金。
2.乙方无正当理由中止履行或单方变更、解除合同的，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向甲方支付摘牌总金额10%的违约金。
3.本合同所指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公证费、保全担保费等全部费用。 
八、不可抗力
    1.因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经核实后可全部或部分免除责任，但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2.由于任何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本合同，双方均不向对方承担责任。但是承受该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另一方，并做出一切合理的最大努力将由此引发的损失降至最低。
    3.不可抗力应指任何事件或事件组合，或任何不可预见的意外或自然灾害，其发生及后果都是不可避免、不可预见的并不能克服的。
九、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本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通知与送达本合同的通知及送达的认定
    （1）若当面递送：已收件方签收时间为送达时间；（2）若以EMS特快专递或挂号形式递送：无论收件方是否签收，自该等文件投邮之日起的第四日视为送达之日；（3）若以电子邮件、短信、微信递送：已留存在发送方手机、电脑当中的发送成功记录时间为送达时间；（4）如采取多种方式送达的，送达时间以最早的送达为准。甲乙双方确认前述送达方式亦为双方解决争议时接收法院的诉讼等法律文书之送达地址。本条款具有独立法律效力，不因其他条款的无效而无效。
十一、附则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下无正文内容）

甲方（签章）：海南临高新调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话：

乙方（签章）：XX
住所：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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